	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

建设单位

工程名称

建设地址

建设规模

合同价格

万元

设计单位

施工单位

监理单位

合同开工日期

合同竣工日期

备注

注意事项：

一、本证放置施工现场，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。

二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三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。

四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，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，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、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的，本证自行废止。

五、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
